附件：

河北省环保厅管理事项调整目录表

	类别
	序号
	管理事项名称
	调整类型
	管理形式

	行政规划
	1
	《河北省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督导、考核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2
	《河北省海河流域污防防治规划（2011-2015年）》督导、考核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3
	《全国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2008-2020年）》实施情况评估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4
	《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督导、考核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5
	《全国主要行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督导、考核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6
	《河北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十二五”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督导、考核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7
	《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督导、考核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行政许可
	8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含辐射类）的审批；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变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重新审批（含评价文件经审批后超过五年的重新审核）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同时授权试点县（市）直接办理无线通讯几张环评文件审批

	
	9
	建设项目（含辐射类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10
	固体废物跨省转移审批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11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发
	分级管理
	省直管的，由试点县（市）直接报省；其他的，由直管县（市）直接办理

	
	12
	排污许可证（大气、水）核发
	授权
	授权试点县（市）办理

	
	13
	放射性同位素转让批准及跨省转移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的备案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14
	限制进口列入规定目录的固体废物进口审核
	授权
	授权试点县（市）办理

	
	15
	辐射安全许可证发放、变更审批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16
	野外进行放射性同位素示踪试验的审批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17
	加工利用国家限制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废电机等企业认定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18
	建设项目（含辐射类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分级管理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19
	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核定
	授权
	授权试点县（市）办理

	监督管理

监督管理
	20
	现场检查
	授权
	授权试点县（市）办理

	
	21
	建设项目“三同时”现场监督检查
	授权
	授权试点县（市）办理

	
	22
	省核发排污许可证的现场检查
	授权
	授权试点县（市）办理

	
	23
	重点区域环境督查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24
	污染减排工程运行情况的现场监督检查
	授权
	授权试点县（市）办理

	
	25
	总量减排核查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26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
	授权
	授权试点县（市）办理；跨省转移，仍由省直管

	
	27
	辐射污染防治
	授权
	授权试点县（市）办理

	
	28
	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防护监督管理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29
	核技术利用及伴生放射性矿监督管理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30
	对企业刷卡（IC卡）排污总量控制系统进行检查
	授权
	授权试点县（市）办理

	
	31
	在机动车停放地对在用机动车的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抽测
	授权
	授权试点县（市）办理

	
	32
	对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监督检查
	授权
	授权试点县（市）办理

	
	33
	环保专项资金项目监督管理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34
	危险废物规范化日常管理
	授权
	授权试点县（市）办理

	
	35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监管审核
	授权
	授权试点县（市）办理

	
	36
	国控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37
	监督管理清洁生产审核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38
	环保公益性科研项目的立项审批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39
	环保公益性科研立项项目验收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40
	推广能够减少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和危害性的先进生产工艺和设备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41
	组织实施环境保护产业示范工程和技术工程示范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42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技术规范的制定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43
	指定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治污代履行（代治理、代为处置）
	授权
	授权试点县（市）办理

	
	44
	挂牌督办和区域限批
	分级管理
	区域环评限批，仍由省环保厅审批

	
	45
	公布本省优先发展和限期淘汰的环境保护产品与技术名录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46
	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评审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47
	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技术审核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48
	出具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手续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49
	出具排污权抵押贷款登记手续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50
	环境保护技术职称评审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51
	委托机动车年检单位对机动车排气污染进行年度检测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52
	自动监控设施有效性审核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53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登记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54
	流域生态补偿监测、扣缴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55
	Ⅰ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备案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56
	关闭尾矿设施验收
	授权
	授权试点县（市）办理

	
	57
	社会化环境监测机构审核备案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58
	各类声环境功能区的划定
	授权
	授权试点县（市）办理

	
	59
	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60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体系建设考核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61
	环境监测站标准化建设及监测技术人员上岗证培训考核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62
	环保门户网站绩效评估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行政征收
	63
	征收排污费
	分级管理
	试点县（市）直接征收；而30万千万以上电厂二氧化硫排污费由省直收

	
	64
	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
	分级管理
	试点县（市）直接征收

	行政裁决
	65
	监测数据发生争议的技术认定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行政确认
	66
	涉嫌环境刑事犯罪监测数据认可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行政奖励
	67
	对保护和改善环境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分级管理
	试点县（市）直接办理

	
	68
	环境污染举报奖励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行政处罚
	69
	环境行政处罚
	分级管理
	试点县（市）直接办理

	行政复议
	70
	环境行政复议
	省直管
	试点县（市）直接报省


